甘肃省桓安科技有限公司
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公示
发布者：李春华   发布时间：2024年8月24日    星期六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现将我公司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公示如下：
1、 基础信息
单位名称：甘肃省桓安科技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20921MA74392C58
法人代表：顾轩宇
注册地址：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区
联系电话：0937-4580828
2、 危险废物信息
（1） 基本信息
甘肃省桓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05月14日，注册资本3000万元，占地面积 91607m2（约137亩），公司主要生产经营范围：一般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、易制毒化学品、监控化学品）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；化工设备、仪表仪器销售；货物出口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）。公司现实际建成1#、2#生产车间以及相应的公辅工程，其中1#车间设置有4条生产线，2#车间设置3条生产线，分别为1.5-二氯蒽醌、1.8-二氯蒽醌、1-氯蒽醌、1.4.5.8-四氢蒽醌、73#分散蓝、45#酸性蓝、1.4.5.8-四羟基蒽醌合计7条生产线；公辅设备包括污水处理站、三效蒸发车间、焚烧车间、七个仓库(包括成品仓库、原料仓库、一般固废仓库及危险废物仓库)、两个罐区、一个总配电房、导热油炉间、供暖间等。
（2） 危险废物种类
我公司危险废物主要为一车间、二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及焚烧车间焚烧过程中产生，主要种类包括压滤滤饼、废残渣、废母液、焚烧飞灰、废活性炭、脱硫残渣等。
3、 危险废物产生、贮存和处置情况
（一）危险废物产生情况：
1、 染料、颜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、残渣、废吸附剂和中间体废物，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房内，定期进入焚烧系统处理。
2、 含有或沾染毒性、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、容器、过滤吸附介质，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房内，定期进入焚烧系统处理。
3、 机械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发动机油、制动器油、自动变速器油、齿轮油等废润滑油，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房内，定期进入焚烧系统处理。
4、 烟气、VOCs治理过程（不包括餐饮行业油烟治理过程）产生的废活性炭，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脱色（不包括有机合成食品添加剂脱色）、除杂、净化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，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房内，定期进入焚烧系统处理。
5、 染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，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房内，定期进入焚烧系统处理。
6、 生产、研究、开发、教学、环境检测（监测）活动中，化学和生物实验室（不包含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）产生的含氰、氟、重金属无机废液及无机废液处理产生的残渣、残液，含矿物油、有机溶剂、甲醛有机废液，废酸、废碱，具有危险特性的残留样品，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（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废弃的烧杯、量器、漏斗等实验室用品）、包装物（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试剂包装物、容器）、过滤吸附介质等，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房内，定期进入焚烧系统处理。
7、 危险废物焚烧、热解等处置过程产生的底渣、飞灰和废水处理污泥，统一收集后暂存危险废物暂存库，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8、 其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，立即运往当地填埋场处置，不在厂区内贮存。
（二）危险废物贮存情况
我公司分设有危险废物仓库，用于临时储存危险固废。不同类别的危险废物在不同区域分开存放。危险废物仓库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等国家规定要求设置明显的危险废物警示标识，采取了必要的防水、防渗漏等措施。
我公司危险废物有专人负责收集、过磅、分类储存等过程的安全管理。
（3） 危险废物处置情况：
我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委托有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2023年开工至2024年8月24晶共产生危险废物254.259904吨，超一年的危险废物为0吨，其中可以进焚烧系统的有238.011404吨，在2024年第四季度会集中焚烧，还有16.2485吨在2024年第四季度会委托有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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